
进一步实施宪法 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一
一彭真委员长在新宪法颁布一周年时的谈话

彭真在谈话中着重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

(一 )实施宪法的核心问题
,

是要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一刻也

不能忘记或者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 (二 )实施宪法
,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
,

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切实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

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 ; (三 )实施宪法
,

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
,
同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

( 四 ) 要按照宪法的规定
,

通过各种形式
,

加强杜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
,

用社会主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八五 ) 实施宪法
,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 ; (六 ) 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

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发挥

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 日讯 在新宪法颁布一周年的时候
,

彭真委 员
一

长就进一步贫彻执 行

宪法的若干问题
,

今天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
。

彭真同志的谈话全文如下
: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去年通过的现行宪法
,

是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 中的产物
。

它是

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基本历史经验
,

特别是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结

晶
,

同时也吸收了国际的经验
。

它是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十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统一
,

集中反映 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

完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受到全国

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

一年来
,

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
、

各方面
,

宜传宪法
,

实施宪法
,

做 了

大量工作
,

取得显著成绩
,

现行宪法已经 日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威力
。

今后的问题在于进一

步实施宪法
,

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

( 一 ) 实施宪法的核心问题
,

是要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一刻也不能忘记或者背离

社会主义的方向
。

宪法明确规定
: “

社会主义制度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

坏社会主义制度
。 ”
从五四运动起

,

争论来争论去的根本问题
,

归根到底
,

是 中国革命由资产



阶级领导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
,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

毛泽东同志在
《
沦

人民民主专政
》 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刻的论述

。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

这是我们的基本历

史经验
,

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

建国三十多年以来
,

尽管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失误以至严重的

失误
,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
J

大差距
,

世我们还是取得 了旧中国没

有取得过也不可能取得的进步
。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国已经 日益显示出来
。

为什么我国能

够 自力更生地解决十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 ?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文化原来那么落后
,

能够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建成独立的而不是依附外国的
,

比较完整的而不是畸形的
,

社会主义

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 为什么我国在遭受十年内乱的严重挫折以后
,

能够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了社会

主义道路
。

执行宪法
,

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

作为一种崭新的

社会制度
,

在世界上时间还不长
,

经验还不够
。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
,

方向
、

目标是清楚的
。

至于社会主义怎样发展
,

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
,

具体的路怎么

走
,

只能从实际出发
,

进行认真的
、

充分的调查研究
,

不断系统地
、

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
,

一步一步摸索
,

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调整生产关系
,

调整上层建筑
,

不断完善和发展社

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

为此
,

就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

建设

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在这方面
,

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
,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

验
。

还要看到
,

由于我国是一个有十亿人 口
、

地域辽阔的大国
,

各地经济
、

政治
、

文化发展

很不平衡
,

因此各地在具体贯彻党和国家总的政策时
,

又要同本地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

因

地制宜
,

不能千篇一律
,

不能一刀切
。

但是
,

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

度必须坚持
。

任何动摇或者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

无论来 自
“
左

” 的方面
,

还是来 自右

的方面
,

都是错误的
。

任何地方
,

任何单位
,

政法
、

财经
、

文教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

是不是

符合宪法精神
,

是对是错
,

是好是坏
,

看什么 ?基本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

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至于宪法中规定的
“ 特别行政区

” 实行什么制度
,

那是

另外一个问题
。

(二 ) 宪法规定
,

我国是
“ 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
” 。 “

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
” , “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 民代表大会
”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实施宪法
,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进一步

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切实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

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

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
。

党领导十亿人 民掌握国家的
、

民族的和 自己的命运
,

这是我们国

家比较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
。

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我国人民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享有空前广泛和真实的民主权利
。

宪法对 公民的 自由和权利作了充分的规定和切实的保障
。

限制只有一条
,

就是
“ 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国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 合 法 的 自由和权

利
” 。

作这样的限制
,

对于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

以及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的自由和

权利
,

是完全必要的
。

难道一个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可以任意损害国家的
、

社会

的
、

集体的利益
,

可以任意侵犯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吗 ? 问题很清楚
,

如果允许这

样
,

那就谁都不可能享有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了
。

对人民实行民主
,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
,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保护人民同打击敌



人
、

慈钧犯罪是统一的
。

最近一个时期 ;:
·

全国各地依法严厉打击严董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

罪
,

社会治安
、

社会风气开始明显好转
,

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

可是
,

也有人怀疑
,

这样做会

不会动摇甚至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

其实
,

、

这正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现
。

宪法明确规定
: “
国家

维护社会秩序
,

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 动
,

制裁危 害社会治安
、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

他犯罪的活 动
,

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 ”
当前

,

对极少数凶杀
、

强好
、

抢劫
、

放火
、

爆炸和其

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

依法严惩
,

正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

保护国家的和集体的利益
。

特别是刑事犯罪分子当中那些煽动
、

腐蚀
、

收买
、

强迫青少年犯

罪的
,

屡教不改的和犯罪团伙的头子
、

骨干
,

人数不多
,

危害很大
。

他们不但自己犯罪
,

而

且象瘟疫
、

毒菌一样
,

传染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少年
,

使他们失足
、

犯罪
。

国家浦能软弱姑息
,

任

其所为 ! 对这些极少数人依法严惩
,

也是对一般犯罪分子的一种教育
。

至于对那些有轻微违法

犯罪行为的失足青少年
,

我们还是要象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
、

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
、

医生对待病人那样
,

满腔热情
、

耐心细致地教育
、

感化
、

改造他们
。

首先应当责成他们的家

庭和所在单位 (包括街道居民组织 ) 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教育
,

同时
,

加强工青妇等群众团体

对青少年的工作
。

家庭
、

单位管不了
,

又不够逮捕判刑条件的
,

送劳动教养或者送工读学校
,

进行挽救
,

使他们弃旧图新
,

成为新人
。

(三 )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这两种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作为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
,

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三种经济形式
,

它

们各在一定范围内有其优越性
,

虽然各 自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

但都是不可缺少的
。

实施宪法
,

就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
,

同时保护手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

宪法规定
, “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

实行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的原则
” 。

邓

小平同志也早就指出
: “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 ” “

按劳分配
”

是同
“
各尽所

能 ,’ot 相互联系
、

不可分割的
。 “

各尽所能
”
就是要求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

,

为此就要
“
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

” 。 “

按劳分配
”

就是社会产品作了必要的扣除以后
,

劳动者

按其为国家
、

为集体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盖取得报酬
,

多劳多得
,

少劳少得
,

_
.

能劳动而不

劳动的不得
。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是讲依靠劳动致富
,

不是依靠剥削致富
。

从根本

上说来
,

不劳而获
,

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受剥削
、

受痛苦的基础上
,

这同社会主义制度

是不相容的
。 一 ’

犷

宪法规定
, “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
” 。 “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

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 。

一单多来每
一

我们严厉打击严

重经挤犯罪
,

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的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保护社会丰义公共财

产的斗争
。

贪污盗窃
、

行贿受贿
、

走私贩私
、

投机诈编
、

偷税漏税等
,

侵占国家和集体的财

产
,

侵占他人的合法财产
,

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
。

打击经济犯非
,

、

是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保证
。

只有这样做
,

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才能沿着正

确的方向走
。

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

经常的工作
,

要一直抓下去
。

( 四 )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要求我们按照宪法的规定
,

通过各种形式
,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

用社会主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

用共产主

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

自觉地走历史的必然之路— 社会主义道路
。

特别应当看到
,

由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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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几午年之久
,

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还存在
;
由于十年内乱搞乱了人

们的思想
, “
四人帮严 的余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 由于在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的新条件 下
,

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所滋长
,

因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

反对精神污染就成为一

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在这方面
,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

理论宣传工作者
、

文化艺术工作者
、

教育工作者等同志们
,

肩负着伟大光荣的责任
。

思想
、

理论
、

宣传
、

文艺
、

新闻
、

出版
、

广

播
、

电视
、

教育等工作
,

都应当依照宪法的要求
, “
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

集体 主义和 国际

主义
、

共产主义的教育
,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

反对资本主义的
、

封建

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 ,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成为合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
,

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守纪律的人
。

总之
,

这些部门的工作都要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
,

而决不能搞精神污染
,

不能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斗志
、

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

希望在这

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们
,

都能 自觉地
、

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历史
、

对人民的崇高职责
。

(五 ) 实施宪法
,

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

社会主义制度
、

人民的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就都没有保障
。

在这方面
,

十年内乱给 了我们痛苦的经验教训
。

难道还可

以允许那种局面重演吗 !

现行宪法的颁布实施
,

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许多重要

的基本法律已经制定或者正在逐步制定
。

问题是要坚决执行宪法和法律
,

严格依照宪法和法

律办事
。

为此
,

首先需要采取多种形式
,

紧密结合实际
,

继续普遍地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法

制首先是宪法的宣传和教育
,

使每一个公民
,

尤其是每一个干部
,

都牢固地树立法制观念
,

特别是宪法观念
,

逐步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
,

人人养成遵守宪法和法律
、

依法办事

的观念和 习惯
。

宪法规定
: “

全国各族人民
、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

各企业事

业组织
,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 ”

由于宪法的许多规定主要是依靠国家机关去贯彻执行的
,

各级 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当带头

学好宪法
,

熟悉宪法
,

遵守宪法
,

维护宪法
,

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

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
,

必须坚持 “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的原则

。

宪法规定
,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 “
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 , “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 “
一切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行为
,

必须予以追究
” 。

不管什么单位
,

不管什么人
,

党内党外
,

干部群众
,

只要是犯

了法
,

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

不这么办
,

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制 !

(六 ) 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

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发挥共产党 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
。

胡熠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 中指出
: “

特别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 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

律
。

新党章关于
`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的规定

,

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

从 中央

到基层
,

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 ”

在我国
,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
,

党也领导人民遵守
、

执行宪法和法律
。

坚持党的

领导
,

遵从人民意志
,

严格依法办事
,

三者是一致的
、

统一的
。

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模

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
,

并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

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 民团体一道
,

共同维护

宪法的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
,

我们的宪法就一定能够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

促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发展 中
,

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

(转载 自1 9 8 3年 1 2月 4 日 《 人 民 日报 》 )

.

4


